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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家门口被半裸男拽倒
危急时刻，小区两位保安出现救女子脱困

本报 8 月 22 日讯(记者 韩

杰杰 赵磊)22 日凌晨，一女子回

华银小区出租房途中，被一名仅

着内裤的男子拽拉，并拽倒在地。

后在小区两位保安帮助下，脱离

“魔掌”，该男子则被警方带走。

22 日，记者来到华银小区

了解情况，在小区监控录像
上，记者看到， 22 日凌晨 1 点

刚过，小区南门外跑来一个行

迹慌张的女子，披肩长发，穿

连衣裙，拎着包，她大叫着穿

过车禁栏杆，朝着小区传达室

大门扑了过来。而在女子后

面，紧跟着一个穿内裤的平头

男子，在穿过车禁栏杆时，他

先是被栏杆挡在了地上，爬起

来，两手半举着继续朝女子追
过去，最后把女子按倒在地。

一系列动作仅用了 20 秒钟。随

后，传达室的两位保安出来，

将男子制服。

小区保安王思波说，当时

他跟同事张贵武在保安室，突

然听见一个女子大喊“救命

啊”，就拿起一根棍子出去看情

况，还没打开门，一个穿着裤衩

裸着上身的男的就大叫着朝女

子跑过来，并把女子压倒在地。

见此情形，他赶紧冲出去，拉了

两次才把男的拉开，接着就将男

子看管在传达室门口，并向 110

拨打了报警电话。

王思波说，当时女子叫声很

大，“已经吓得没有好声了”，周

边几座楼的居民都下来看情况，

围了一堆人，被擒男子有时嘴里

嘟嘟囔囔的，但一直到 110 来也

并没有继续反抗。

现在，说起当时的情况，

张贵武说，作为小区保安，遇

上类似事情就得制止，当时确

实也没考虑对方是什么情况。

22 日，记者了解到，张贵武和

王思波各抓过三次窃贼，其中

有一次还遇到了歹徒持刀，不
过还是成功制服了小偷，并将

其送到了派出所。

新华路派出所民警告诉记
者，半裸男子姓张，今年只有

24 岁，他被送到派出所来的时

候，反应很不正常，动作举止

不似正常人，并且在值班室里

大小便失禁。

随后，民警根据张某提供
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他的家
人。据张某家人称，张某患有

精神病，并且出示了由医院开

具的证明。在一番教导之后，

张某被家人领回家中。

90 后女孩向同事伸贼手
“贼喊捉贼”被识破

本报 8 月 22 日讯(通讯员

刘瑞军 杨玉祥 ) 8 月 1 7

日，一 90 后女孩因一时贪心

竟向同事伸贼手，为掩盖事

实，谎称自己也被盗，不过她

的拙劣表演逃不过办案民警

的火眼金睛，近日，该女孩被
治安拘留。

据了解，该女孩姓孙，安

丘人，生于 1991 年，正当花季
妙龄，在昌乐县鄌郚镇一家
KTV 工作。平常她和同事王

某住在镇上的一家宾馆，两人

的房间相邻。8 月 17 日中午，

孙和王一起到宾馆一楼洗衣
服和洗漱。孙独自到王的房间
拿沐浴露用，这时孙看见王的

钱包在床上放着，贪心大起，

就从王的钱包里偷了她的三

百元，并把钱放在了厕所一个

旧柜子的抽屉里。偷了钱后，

孙赶快到了一楼，和王一起洗
完衣服、洗漱完。两人一起到

了楼上，孙先回到自己屋里，

为了避免王起疑心，孙首先声

称自己包里的钱被偷了两百

元。王回去一看，自己三百元

也被偷了，于是王就报了警。

接警后，鄌郚派出所民

警经过调查，发现案发时并
没有其他人到过现场，经一

番审讯，孙抵赖不过，不得

不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

根据孙某的的交代，民警找

到了孙盗窃的 300 元赃款。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
规定，昌乐县公安局对孙某

实施治安拘留七日的处罚。

公交站亭竟成大花脸

22 日，在玄武街和新华路路口西侧的一处公交站亭，亭子的两块钢化玻璃被严

重损毁。据环卫工人介绍，从玄武街新华路到潍州路路口，共有三个站亭的钢化玻璃

被损坏，从地面上留下的鞭炮碎屑来看，很有可能是有人在站亭燃烧鞭炮所致。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假警察”朋友面前耍威风
一男子买假证，丢失后竟被真警察捡到

本报 8 月 22 日讯(记者 李涛 通

讯员 清华)为在朋友面前耍威风，一男

子在网上购买了一张假警察证，没想到

假证到手仅三天就弄丢了。无独有偶，遗

失的假证被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捡到。

21 日，男子被民警抓获。

8 月 16 日晚，青州市东夏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巡逻时捡到一个警察证，翻开

一看，发现里面装有警察证内卡及一张

身份证。其中，内卡上的公安机关名称

为“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警号为
“xxx222”，背面印有持证人姓名夏某，

1986 年出生，职务为“交警大队车辆管
理所科员”，警衔为三级警司。

乍一看，这个警察证跟真证似乎没

有任何区别，但眼光敏锐的民警还是

发 现 了 它 的 破 绽 。 假 证 警 号 以

“ xxx ”三个数字打头，只有工作 20

多年的老民警才有这样开头的警头，

但按照假证上的出生年月推算，夏某只

有 25 岁。

民警随后证实，青州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车辆管理所根本就没有夏某这

个人。为避免假证持有人危害公众，

民警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并很快掌握

了夏某的情况及联系方式，并在 21 日

晚将夏某抓捕。

目前夏某因违反治安条例，冒充国

家工作人员息，被青州警方治安拘留 15

日，罚款 1000 元。

《乐观青年捐眼角膜延续光明》追踪：

李霈眼角膜被成功取出
经检验可用于临床医疗

本报 8 月 22 日讯 (记者 张焜)

21 日，潍坊市眼科医院传来消息，李

霈(本报 8 月 10 日 B15 版报道)的生前
遗愿已确定可以实现：他的眼角膜被取

出后，经过检验，可用于临床医疗。

“尊敬的李霈及其家属：衷心感谢

您及家属为人类光明事业所做的贡献。

您捐献的一对眼角膜，将会根据您的遗

愿为他人带来光明，为医学进步提供支

援。人间有情，爱心无限，您的高尚品质

必将传承和发扬。”19 日下午 2 点 40 分

左右，李霈的母亲冷女士将这份潍坊市

红十字眼库颁发的荣誉证书放在李霈

的床前，停止了哭泣，对着儿子说：“儿

子，你的心愿就要完成了……”

就在 2 个多小时前，32 岁的李霈静

静地闭上了眼睛，再也听不到母亲和亲
友们悲痛的哭声。

下午 3 点左右，潍坊市眼科医院的

医生走进李霈所在的潍坊市人民医院

病房，向冷女士献上了一束鲜花，随后

向李霈三鞠躬，并对李霈说，他的善

举值得敬佩。随后，他们准备好了手

术器具，戴上了手套、口罩，让所有
人员回避，开始进行眼角膜摘除手

术。

下午 3 点半左右，医生从病房里托

出一个特制的小箱子说，手术非常顺

利，眼角膜就放在箱子里。

21 日，记者得知经检测，李霈的眼

角膜符合临床要求，可以用来移植，为
他人延续光明。


